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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行政》

前言

《私人行政——法的统制的比较研究》一书的中文版在洪英、王丹红和凌维慈等学者的翻译以及田思
源教授、王贵松博士的校译下得以出版。对于能将这一课题的相关日本行政法学的基础研究成果介绍
到中国，我感到喜出望外，对于20年前开始关注、研究的课题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亦感慨万千。
我对于本书所论及的“私人行政”问题的关注以及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当时，我作为名古
屋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的研究生，在室井力教授的指导下，围绕资金助成行政的法律控制问题进行
研究，以此课题撰写的硕士论文也在相关学术杂志上得以发表。那时我关注的是资金助成的补助者和
中介者的问题，这在资金助成行政等很多领域中都是有问题的。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从资助的体系
框架上来看，资金助成不仅仅是由行政机关直接进行，也通过许多金融机构以及具有决定资助分配权
限的组织来实施。由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行政辅助作用以及行政权限的委任等问题，从法的构造
上进行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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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行政》

内容概要

本书论题十分新颖，其背景是席卷全球的规制缓和或规制改革。对于如何摆正国家规制的地位，如何
扩大民众的参与，如何利用民间的活力，各国的行政改革正在积极探索和实践。
对这一论题，行政法缺乏相应的统制制度，行政法学也缺乏充分的讨论研究。本书主要以德国为参照
系，介绍了德国公法（学）是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的，同时也介绍了日本近年来的改革及问题。
这些改革的动向在中国已经出现，其存在的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面对规制改革（特别是民营化、
放松规制、再规制）、行政授权或委托等出现的问题，中国行政法学引入了英美、特别是美国）相关
的研究，但对于德国这一以传统行政法为根基而展开的研究关注不足，中国宪法学界对于规制改革等
的宪法界限问题则基本尚未展开。
规制改革如何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把握好适当的平衡，需要更多的智力支持。本书的翻译引入
德国法、日本法的理论研究，在传统的理论体系上衍生出新的解释方法，为实现对规制改革进行法的
统制提供更有解释力的法学支撑，其必要性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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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行政》

作者简介

米丸恒治，1959年生。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博士，师从著名行政法学家室井力。现为神户大学大学院
法学研究科教授。著有《私人行政》（日本评论社1999年版），《因特网法信息指南》（日本评论
社2004年版，合著），《讲演行政法》（法律文化社2005年第2版，合著）等。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
、信息法，具体包括现代行政现象的法的控制、信息社会基础法、信息安全法制等。

Page 4



《私人行政》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德国对“私人行政”的法的统制
第一章 行政改革与私化的展开
引言
第二章 委任私人行使行政权限
引言
第一节 委任私人行政权限(特许)的制度
第二节 委任私人行政权限的界限与法的统制
小结
第三章 私人的技术监督与“私人行政”论
引言
第一节 技术监督协会(蒸汽锅炉监督协会)的建立及其开展的活动
第二节 技术监督协会的法律性质和国家监督
第三节 技术监督协会及其专门官员活动的法律性质
第四节 技术监督协会的检查活动及其基本权利保障
小结
第四章 航空管制组织改革与“私人行政”论
引言
小结
第五章 警察行政辅助与“私人行政”
引言
小结
第六章 “私人资助行政”的法的统制
引言
小结
第七章 公物的设置管理与“私人行政”的展开
引言
第八章 联邦铁路改革和“私人的人事管理”
引言
小结
第九章 第二次邮政改革与“私人雇用官员”
引言
第一节 第二次邮政改革的前提——-第一次邮政改革
第二节 第二次邮政改革概要
第三节 第二次邮政改革的行政组织法问题
小结
第二编 日本．“私人行政”的法的统制
第一章 特殊法人等功能性行政组织的现状及其问题
引言
小结
第二章 指定机关行政的法律问题——日本对“私人行政”方式的法的统制
引言
第一节 指定机关制度概要
第二节 指定机关行政的法律问题
第三节 指定机关的行政方式和存在的问题
小结
第三章 公共觇制与“私人”规制——对公共规制的功能性理解及其法的统制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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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行政》

小结
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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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行政》

章节摘录

下面对功能性规制的若干类型进行整理。在这里将功能性规制的类型分为以下五种：1.指定机关（指
定法人）行使行政权限——直接行政规制组织的私化因直接行政规制的实施主体转移为指定机关，故
将直接行政规制的组织予以私化并委托给民间。在规制效果上，这一类型本身具有和直接行政规制同
等的效果，是以法律根据为基础的规制。实施各种检查、检定、考试、登记等规制作用的有很多。2.
基于指定法人制度的启发、诱导和指导等（除1外）其次是基于指定机关制度以外的指定法人的启发
、诱导、调整、指导等规制类型。这一类型虽不如第一类型的规制效果强，但它是行政授予民间公益
法人的活动以权威，欲通过该民间团体的活动达到规制的效果。具体如，货车运输事业法规定的货车
运输规范化事业实施机构的调整、指导、研修等活动。3.利用私人资源的规制（必须设置资格者和管
理者的事例）第三种类型是利用私人资源的规制。主要是在企业内安置一定的有资格者并使该资格者
对企业的发展状况进行控制与掌握。4.民间团体的企业联合（不适用反垄断法的企业联合）等活动的
利用第四种类型是除第二种类型以外的，行政利用民间团体本身进行的企业联合（调整行为）、登记
、检查等活动的类型。具体如，对内航海运输业的货舱调整的企业联合以及类似立法作用的依据景表
法的规定而制定公平竞争规约；损害保险金等保险费用率算定会确定保险金；作为在店头市场进行股
份交易时的要件的在日本证券业协会登记；自治体的水道事业者将日本水道协会的自主性的水道器具
的检查予以指定利用；将银色标记协会检定的福利器具、企业等作为补助事业及业务委托的对象而进
行指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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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行政》

后记

由我承担了部分校对工作已属意外，再由我来写一个后记做些说明，又是意外中的意外。在惶恐万状
之余，却也感到确实有一些话需要在这里交代，故而，勉为其难，在这里写几句“意外的话”权作说
明。关于书名《私人行政》，这个书名中你或许只认识那四个汉字“私人”“行政”，而“私人行政
”也正是先前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公法译丛目录中的名字。这个译法或许让你有些意外：“私
人行政”？由私人来行政？如果是这样，那还叫“行政”吗？诚然，行政按常理理解应为国家或者公
共团体所为，私人与行政搭配，令人倍感唐突。但校对完全书之后发现，如果了解其内涵，译为“私
人行政”也未尝不可。“私人行政”，其意思是通过私人、由私人，或者依靠私人来进行行政。究竟
采用哪种译法，我也曾与各位译者商量过。从准确性上说，译为“通过私人的行政”或“私人实施的
行政”或许更好，但从中文表述来看，不够精练，不能朗朗上口，最后决定书名采用最大胆的译法—
—“私人行政”。“私人行政”，其内涵是国家借助于私人来完成行政的职能。国家如何借助于私人
，则由本书自身去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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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行政》

编辑推荐

《私人行政:法的统制的比较研究》：法学译丛·公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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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行政》

精彩短评

1、本书的题目，以及日本学者所使用的术语“私人行政”，直接翻译成中文，有些别扭。实际上，
本书讨论的是，公共服务民营化过程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或者说民间提供公共服务。很有学术价值
，体现了日本学者对于公共管理改革的认识。
2、印刷质量很好，内容也很好
3、这年头都流行先介绍一堆德国然后弱弱提下日本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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